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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珠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员工

补充医疗保险服务需求书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：

珠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员工补充医疗保

险服务

二、背景/项目概括：

鉴于公司补充医疗保险将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到期，为

持续保障员工福利、降低员工医疗风险与成本、增强员工对

企业的归属感，切实彰显公司对员工的关怀，在公司满足集

团规定的盈利条件且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，计划

为在职员工继续购买 2026 年度补充医疗保险，预计购买人

数 360 人。补充医疗保险涵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综合交通

工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团体定期寿险、团体重大疾病保险、

附加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、补充团体综合医疗保险等保障

方案，与珠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互补充、叠加赔付，可

用于报销基础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部分费用，有效减轻职工

的医疗费用负担，提升医疗保障水平。

三、合同承包方式：

☑固定综合单价合同

☐固定总价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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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采购/服务事项内容及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
（一）采购/服务内容

1.保障项目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）

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综合交通工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、

附加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、补充团体综合医疗保险、团体

定期寿险、团体重大疾病保险等，分别如下：
保障项目 保障水平

团体意外伤害保险

意外身故及伤残 50 万元/人/年

意外医疗 6万元/人/年

赔付比例 按 100%支付

免赔额 0元

综合交通工具团体

意外伤害保险

驾驶/乘坐公务车、私家车 100 万元/人/年

飞机 100 万元/人/年

轨道交通/轮船 100 万元/人/年

市内公交/长途公交/出租车/网约车 100 万元/人/年

附加住院定额给付

团体医疗

疾病住院 300 元/日

意外住院 300 元/日

意外免赔天数 零天

疾病免赔天数 零天

每次住院最高给付天数 90天

全年住院累计最高给付天数 180 天

补充团体综合医疗

保险

门诊

保额 2万元/人/年

已经社保统筹
费用赔付比

例
按 100%

未经社保统筹

免赔额 0元/日

费用赔付比

例
按 80 %

住院

保额 3万元/人/年

住院费用赔付比例
经社保按 100%

未经社保按 80%

公共

保额

全年使用限额 限 10 万元/年

个人使用限额 限 2万元/人/年

团体定期寿险 保额 疾病身故 30 万元/人/年

团体重大疾病保险 保额
120 种重大疾病 30 万元/人/年

20 种中症疾病 3万元/人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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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种轻症疾病 3万元/人/年

2.特别约定

（1）根据《中国保监会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5〕14 号），对保险方案中涉及险

种的费率和条款进行变更。

（2）新增被保险人应交保险费=保险费×（1-保险经过

的天数/保险期间的天数），经过天数不足 1 天的部分按 1 天

计算。

（3）减少被保险人退还保费（现金价值）=保险费×（1-

减人手续费比例）×（1-保险经过的天数/保险期间的天数），

经过天数不足 1 天的部分按 1 天计算。

（4）减人手续费比例为 0%。

（5）增人生效日、减人终止日允许向前指定 60 天。

（6）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体残疾，保险人根据中

国保险行业协会 2014 年颁布的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》

伤残保险金按照一级 100%、二级 90%、三级 80%、四级 70%、

五级 60%、六级 50%、七级 40%、八级 30%、九级 20%、十级

10%的比例给付。被保险人因工伤导致身体残疾，保险人根

据国家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

(GB/T16180-2014) ，伤残保险金按照一级 100%、二级 90%、

三级 80%、四级 70%、五级 60%、六级 50%、七级 40%、八级

30%、九级 20%、十级 10%的比例给付。

（7）意外医疗保险金 0 元免赔，100%赔付。

（8）补充团体综合医疗保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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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无等待期，公共保额 10 万，每人的额度为 2 万元。

b.门诊急诊医疗保险金和住院医疗保险金的报销必须

在条款规定二级（含）医院以上或被保险人绑定的珠海社保

统筹医疗门诊（或有统筹门诊的转诊证明的其他医院）就诊，

报销用药符合其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社会基本医

疗保险用药目录，职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诊疗范围，按 0 元

免赔，100%比例报销。如未通过社保报销，报销用药符合其

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，

职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诊疗范围，按 0 元免赔，80%比例给

付门诊或住院保险金。

c.齿科责任：牙齿治疗费用累计给付额度以 2000 元为

限。在本保险有效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因龋病、牙髓病、牙隐

裂所引起的补牙、治牙神经、拔牙、阻生齿治疗以及牙周组

织疾病，如牙周炎、牙龈炎、根周炎等治疗（洁牙治疗、牙

体缺损修复治疗、冠修复治疗除外）所发生医保范围内的合

理医疗费用，属于保险责任范围。

（9）团体定期寿险保险责任只保疾病身故。

（10）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承担被险人因患既全部往症

而导致的医疗保险责任。

（11）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保额约定为：重大疾病保险金

30 万、特定疾病保险金 30 万、中症疾病保险金 3 万、轻症

疾病保险金 3 万。

（二）采购/服务要求

1.上门的单证交接服务

乙方提供上门服务，方便投保人操作。帮助辅导投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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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齐资料、填写申请书，解答有关保全变更、理赔的具体问

题，同时完成保全、理赔申请资料的上门服务。

2.上门拜访

乙方定期或不定期地上门拜访投保人，了解投保人对服

务的意见和需求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
3.合同保全服务，包括：

（1）常见的合同项目变更。

（2）保险合同与保险凭证的补发。

（3）保险合同的解除等。

4.专业的保单服务报告

乙方向投保人定期提供承保、加减人员及其他保全变更

的电子版 /书面版报告，帮助投保人及时了解所有被保险员

工的投保情况。

5.培训服务

乙方根据投保人需求，可为投保人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提

供有关员工福利计划管理的培训，具体培训形式、培训内容

和培训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6.日常服务

乙方为投保人提供查询、咨询、投诉、挂失、理赔、报

案、登记等服务。

7.专业的服务团队

乙方为投保人员工福利保障计划项目成立专项服务团

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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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服务费用

乙方为投保人提供的上述服务不收取费用。

四、采购/服务事项完成时间（服务期限）

保险期间为壹年，具体日期以保单合同为准

六、服务成果及验收标准

核保通过后，乙方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并出具保险费发

票。

七、支付及结算方式

(1)在投保时按初始投保人支付一年保险费；

(2)在保单保险期满后 30 天内清算因保单增人、减人

导致的费用差额，一次性结算完成应缴保费(退费)的划转。


